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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說 明

第二條 本會由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

長、各學院院長及各系

所主管組成之，以校長

為主任委員並主持招生

委員會議。 

第二條 本會由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國際事務處處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

及各系所主管組成之，

以校長為主任委員並主

持招生委員會議。 

因應會議精簡化，減少與會人

員，刪除學務長、總務長及主任

秘書應出席之規定。 

第四條 本會得依據招生工作計

劃、議題性質及招生類

別等，召開全體或部分

招生會議。  

學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

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

長、各參與招生學系所

屬學院院長及系主任。 

 碩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

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

長、各設有碩士班之學

院院長及系所主管。 

       博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

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

長、各設有博士班之學

院院長及系所主管。 

第四條 本會得依據招生工作計

劃、議題性質及招生類

別等，召開全體或部分

招生會議。 

學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

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國際事務處處長、

主任秘書、各參與招生

學系所屬學院院長及系

主任。 

 碩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

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國際事務處處長、

主任秘書、各設有碩士

班之學院院長及系所主

管。 

博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

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國際事務處處長、

主任秘書、各設有博士

班之學院院長及系所主

管。 

因應會議精簡化，減少與會人

員，刪除學務長、總務長及主任

秘書應出席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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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辦法 

90.10.3.本校第 278 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 
97.3.26 本校第 31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12.10 本校第 32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12.26 教育部台高（一）字第 0970260168 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條 本校為辦理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等各類招生事宜，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

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之規定設置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及各系所主管組成

之，以校長為主任委員並主持招生委員會議。 

第三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定招生簡章。  

二、擬定招生名額。  

三、議定錄取標準及錄取名額。  

四、研擬招生宣傳策略。  

五、裁決考生爭議事項。  

六、其他有關招生事宜。 

第四條  本會得依據招生工作計劃、議題性質及招生類別等，召開全體或部分招生會議。  

學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委員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各參與

招生學系所屬學院院長及系主任。 

碩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委員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各設有碩

士班之學院院長及系所主管。 

博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委員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各設有博

士班之學院院長及系所主管。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之前置作業及會議決議事項之執行，由本校教務處企劃組辦理。 

第六條 本校各單位為辦理各項招生事宜，應設置招生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以單位主

管為召集人，其設置要點及招生作業細則由各單位自訂，報請校長核備後實施。 

第七條  有關非學位班之招生事宜，由各單位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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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樓使用空間管理辦法(草案) 

                                                 103年 5月 6日第 3次籌備委員會提案 

一、 為提高本校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樓(以下簡稱本大樓)空間使用率及加強使

用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二、 本辦法之主管單位為總務處，管理單位為林口校區總務組。 

三、 本辦法適用範圍包括本校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樓及其周圍場地(以下簡稱

本空間)。  

四、 各單位借用本空間，需依本校相關規定提出申請，並經核准後，方得進駐。

各進駐單位場租費如屬依計畫核定預算額度支應者，經本校核准後從其所

屬。其他進駐單位對校外單位收取場地費用標準，由該單位另訂之，惟不得

低於國有出租基地租金率調整方案為原則。 

五、 各單位借用本空間，就現有環境空間，不得任意整建、改建、增建或新建等，

並應善盡安全維護管理責任及遵守本大樓相關管理規定。 

六、 各單位借用本空間，應符合學校用地相關規定及本校核准之用途使用，並不

得以借用空間供借貸或設定任何權利關係。 

七、 各單位於本校核准借用期間屆滿，或借用計畫因故中途廢止，或借用期間基

於校務發展需要，學校提前一個月告知時，即應將所借用空間清理乾淨騰空，

依現狀無條件交還學校。 

八、 各單位借用本空間期間，相關維修維護費、水電費，或因借用行為衍生其他

稅賦、罰鍰等，概由借用單位負擔。 

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並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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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園節能管理小組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名稱 校園節能委員會設置要點 校園節能管理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第一點 本校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加強校園節

能之規劃與推動，落實校園能源效率使

用，特設置校園節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 

本校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加強校園節能之

規劃與推動，落實校園能源效率使用，特設

置校園節能管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點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本校能源管理計畫之規劃、推動

與督導。 

二、校園能源使用及管理之規劃與推

動。 

三、能源設施與能源使用安全問題之

改善與防治。 

教職員生正確能源使用觀念之推廣與

建立。 

四、其他有關校園節能相關事宜。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本校能源管理計畫之規劃、推動與督

導。 

二、校園能源使用及管理之規劃與推動。 

三、能源設施與能源使用安全問題之改善

與防治。 

四、教職員生正確能源使用觀念之推廣與

建立。 

五、其他有關校園節能相關事宜。 

第三點 本委員會分工如下，分別掌理有關業務： 

一、綜合計畫：由科技與工程學院院長

及理學院院長協助綜合計畫管理事宜。 

(一) 制定能源教育計畫。 

(二) 訂定能源管理計畫及相關評鑑。 

(三) 研擬發展及執行建議。 

(四) 規劃校園能源使用及節能科技之

相關事宜。 

二、能源管理：由總務長協助能源管理

及相關計畫執行。 

(一) 執行能源管理計畫。 

(二) 管理學校能源設備之使用情形。 

(三) 改善並建置學校之能源硬體設

施。 

(四) 管理學校公共空間之能源使用。 

(五) 推動永續校園。 

本小組分工如下，分別掌理有關業務 (詳如

架構圖)： 

一、綜合計畫：由科技學院院長統籌綜合計

畫管理事宜。 

(一) 制定能源教育計畫。 

(二) 訂定能源管理計畫及相關評鑑。 

(三) 研擬發展及執行建議。 

(四) 規劃校園能源使用及節能科技之相關

事宜。 

二、能源管理：由總務長統籌能源管理及相

關計畫執行。 

(一) 執行能源管理計畫。 

(二) 管理學校能源設備之使用情形。 

(三) 改善並建置學校之能源硬體設施。 

(四) 管理學校公共空間之能源使用。 

(五) 推動永續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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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教育與訓練：由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及環安衛中心主任協助能源教育

人才培育之相關業務。 

(一) 規劃及推廣節能教育課程。 

(二) 辦理節能教育訓練。 

四、媒體宣傳：由公共事務中心主任協

助相關業務之宣傳。 

(一) 執行節能政策及成效宣傳。 

(二) 辦理各型活動主題之宣傳。 

五、經費管理：由主計室主任協助學校

能源使用及改善經費管理。 

三、能源教育與訓練：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及環安衛中心主任統籌能源教育人才培育

之相關業務。 

(一) 規劃及推廣節能教育課程。 

(二) 辦理節能教育訓練。 

四、媒體宣傳：由公關室主任統籌相關業務

之宣傳。 

(一) 執行節能政策及成效宣傳。 

(二) 辦理各型活動主題之宣導。 

五、經費管理：由會計室主任統籌學校能源

使用及改善經費管理。 

第四點 本委員會設置召集人一人，綜理本小組

之各項決策業務；並由召集人指派相關

人員一人擔任執行秘書。 

一、召集人由總務長擔任、副校長督導

之。 

二、委員由副總務長、科技學院院長、

理學院院長、機電工程學系主任、主計

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環境安全

衛生中心主任、營繕組組長、事務組組

長、公館校區總務組組長、林口校區總

務組組長、體育室主任、以及校內外專

業人士若干名等擔任之。 

本小組設置召集人一人，由總務長擔任、副

校長督導，綜理本小組之各項決策業務；並

由召集人指派相關人員一人擔任執行秘書。 

一、召集人由總務長擔任、副校長督導之。 

二、委員由副總務長、科技學院院長、運動

與休閒學院院長、理學院院長、機電系主

任、會計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環安

衛中心主任、營繕組組長、體育室主任、以

及校外專業人士若干名等擔任之。 

第五點 本委員會得置顧問若干人，由校長聘

任，諮詢商議本小組重要事項。顧問皆

為無給職，會議出席依照學校規定支付

相關費用，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本小組得置顧問若干人，由校長聘任，諮詢

商議本小組重要事項。顧問皆為無給職，會

議出席依照學校規定支付相關費用，任期一

年，期滿得續聘之。 

第六點 本委員會會議由小組委員參與，每年開

會 2 次，本小組之召集人為當任主席，

討論小組之相關業務，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本小組會議由小組委員參與，每年開會 2

次，本小組之召集人為當然主席，討論小組

之相關業務，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七點 本委員會得依業務需求，訂定各種校內

作業管理及管制辦法，並報請相關會議

通過後實施。 

本小組得依業務需求，訂定各種校內作業管

理及管制辦法，並報請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八點 本委員會之預算及人力規劃如下： 

一、本委員會應逐年制定本校校園節能

管理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提交本

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在本校預

一、本小組應逐年制定本校校園節能管理年

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提交本校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審議，在本校預算內勻支。 

二、前項計畫實施期間，本小組得視專案需

要設置臨時人員若干人，其報酬由相關計畫

5 of 15



3 

 

算內勻支。 

二、年度工作計畫實施期間，本委員會

得視專案需要設置臨時人員若干人，其

報酬由相關計畫經費項內支付之。 

經費項內支付之。 

第十點 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得設節能工作小

組。(新增) 

 

第十一

點 

本要點提送行政主管會報通過後，校長

核定後實施。 

本辦法經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經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6 of 15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校園節能委員會設置要點 

96年 4月 30 日 推動本校校園節能小組工作會議 第一次修訂 

96年 5月 7日 推動本校校園節能小組工作會議 第二次修訂 

100年 12月 30日 推動本校校園節能小組工作會議 第三次修訂 

103年 8月 18日 推動本校校園節能小組會議 第四次修訂 

103年 9月 17日 103學年度第 1次行政主管會報會議 第五次修訂 

 
第 一 點 本校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加強校園節能之規劃與推動，落實校園能

源效率使用，特設置校園節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二 點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本校能源管理計畫之規劃、推動與督導。 

二、校園能源使用及管理之規劃與推動。 

三、能源設施與能源使用安全問題之改善與防治。 

四、教職員生正確能源使用觀念之推廣與建立。 

五、其他有關校園節能相關事宜。 

第 三 點 本委員會分工如下，分別掌理有關業務： 

一、綜合計畫：由科技與工程學院院長及理學院院長協助綜合計畫管

理事宜。 

(一) 制定能源教育計畫。 

(二) 訂定能源管理計畫及相關評鑑。 

(三) 研擬發展及執行建議。 

(四) 規劃校園能源使用及節能科技之相關事宜。 

二、能源管理：由總務長協助能源管理及相關計畫執行。 

(一) 執行能源管理計畫。 

(二) 管理學校能源設備之使用情形。 

(三) 改善並建置學校之能源硬體設施。 

(四) 管理學校公共空間之能源使用。 

(五) 推動永續校園。 

三、能源教育與訓練：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環安衛中心主任協助能

源教育人才培育之相關業務。 

(一) 規劃及推廣節能教育課程。 

(二) 辦理節能教育訓練。 

四、媒體宣傳：由公共事務中心主任協助相關業務之宣傳。 

(一) 執行節能政策及成效宣傳。 

(二) 辦理各型活動主題之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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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管理：由主計室主任協助學校能源使用及改善經費管理。 

第 四 點 本委員會設置召集人一人，綜理本小組之各項決策業務；並由召集人

指派相關人員一人擔任執行秘書。 

         一、召集人由總務長擔任、副校長督導之。 

         二、委員由副總務長、科技學院院長、理學院院長、機電系主任、主 

             計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主任、營繕組 

             組長、事務組組長、公館校區總務組組長、林口校區總務組組長、 

             體育室主任、以及校內外專業人士若干名等擔任之。 

第 五 點 本委員會得設置顧問若干人，由校長聘任，諮詢商議本委員會重要事

項。顧問皆為無給職，會議出席依照學校規定支付相關費用，任期一

年，期滿得續聘之。 

第 六 點 本委員會會議由小組委員參與，每年開會 2 次，本小組之召集人為當

任主席，討論小組之相關業務，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七 點 本委員會得依業務需求，訂定各種校內作業管理及管制辦法，並報請

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八 點 本委員會之人力規劃如下： 

一、本委員會應逐年制定本校校園節能管理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提交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在本校預算內勻支。 

二、年度工作計畫實施期間，本委員會得視專案需要設置臨時人員若干

人，其報酬由相關計畫經費項內支付之。 

第 九 點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章辦理之。 

第 十 點 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得設節能工作小組。 

第 十一 點 本要點提送行政主管會報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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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本細

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中心主

任、副主任及組長等職務，得支領

主管職務加給。 

 

第五條 

第五條本校專任教師兼任本細則第

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中心主任、副

主任及組長等職務，得支領主管職

務加給。 

配合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

辦法修訂，增列本校專任

研究人員兼任中心主任、

副主任及組長等職務，其

主管職務加給由中心支

付。  

第八條 
中心退場規定如下： 

(一) 中心評鑑結果如未能達成其

設置功能，或營運狀況不佳者，

得由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

第四條之原審查會議議決相關

建議事項。 

(二)中心如已無存續必要，違反核

定之工作內容或本校相關法令

者，得由中心主任提出申請，或

由上開原審查會議議決後裁併

或停辦。 

第八條 

中心退場規定如下： 

(一)中心評鑑結果如未能達成其設

置功能，或營運狀況不佳者，

得由原審查會議議決相關建議

事項。 

(二)中心如已無存續必要，違反核

定之工作內容或本校相關法令

者，得由中心主任提出申請，

或由原審查會議議決後裁併或

停辦。 

配合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

辦法修訂，明訂中心評鑑

結果得由前揭辦法第四條

規定之原審查會議議決相

關建議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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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 

97.1.2 本校第 4次學術主管會報通過 

97.1.16本校第 31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 

99.3.24.本校第 32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10.9 本校第 341 次行政會議通過 

○.○.○本校第○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本校各中心之設置及管理，特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

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校中心之設立(含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通過後重新進場者)，須提交設置要點或營運規劃

書。中心之設置要點應說明設置宗旨、中心任務、中心屬性、組織編制與運作、具體推動

工作、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主管加給與減授鐘點、未來發展、自我評鑑之方式、實施與

修正方式等。營運規劃書應詳列中心之優劣勢分析與短中長期發展計畫。 

第三條 中心之隸屬層級規定如下： 

(一)校級中心 

凡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成為校級中心： 

1. 中心之核心業務屬跨院性質者； 

2. 所從事之研究或服務具全國或國際顯明性與重要性者； 

3. 校務會議決議屬本校重點發展方向者； 

4. 中心年度總營運金額達三千萬元以上(簽約執行案件之申請單位須為中心，且不得採

計學校補助或配合款)。 

上述營運規模採過去三年平均值，不以單年度計算。 

(二)院級中心 

凡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成為院級中心： 

1. 中心之核心業務屬院內跨系性質者； 

2. 所從事之研究或服務與院發展重點密切相關者； 

3. 院務會議決議屬院重點發展方向者；  

(三)系級中心 

凡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成為系級中心： 

1. 中心之核心業務屬單系性質者； 

2. 所從事之研究或服務與系發展重點密切相關者； 

3. 系務會議決議屬系重點發展方向者；  

校級中心應將設置要點及營運規劃書等資料於所屬審查會議召開前1個月提交研究發展處

送外審，外審意見須送所屬審查會議審議。 

院系級中心之人員、經費、空間由院系自行負責。 

第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任本細則第三條之中心主任、副主任、組長及特別助理等職務，得依「本

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減授鐘點二小時，若因擔任中心主管申請減授而超鐘點者，得

支領超授鐘點費（每學期每週以三小時為限）。前揭事項須訂定於各中心設置要點內。 

第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本細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中心主任、副主任及組長等職   

務，得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第六條 本校各級中心之營運以自給自足為原則，所衍生之所有費用，如減授鐘點費、超鐘點費及

主管職務加給等，均由中心支付。 

第七條 中心應定期進行自我評鑑及接受校方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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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辦理之評鑑，由「校評鑑委員會」執掌決定評鑑的方式、內容及實施期程等相關事宜。

評鑑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統籌提撥。 

第八條 中心退場規定如下： 

(一)中心評鑑結果如未能達成其設置功能，或營運狀況不佳者，得由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

辦法第四條之原審查會議議決相關建議事項。 

(二)中心如已無存續必要，違反核定之工作內容或本校相關法令者，得由中心主任提出申

請，或由上開原審查會議議決後裁併或停辦。 

第九條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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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輔導改善計畫作業要點（草案）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通過 

一、 本校為提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鑑準則第七條之規定，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民國一百年八月一日前本校已聘之專任副教授及教授，未通過本校定期辦

理之教師評鑑，且於次一年接受再評鑑仍未通過者，其所屬系所應依本作

業要點提出輔導改善計畫。 

三、 輔導改善計畫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 受輔導教師姓名、職級。 

（二） 受輔導教師前次辦理評鑑時間及各評鑑項目之評鑑結果。 

（三） 所屬系所或學院針對教師前次評鑑未通過之輔導與改善情形。 

（四） 受輔導教師辦理再評鑑時間及各評鑑項目之評鑑結果。 

（五） 受輔導教師辦理再評鑑之情況說明。 

（六） 系所辦理後續輔導改善之期程與內容規劃。 

四、 本作業要點第三點之輔導改善計畫，應由系所主管召集副教授以上專任教

師 3-5人成立輔導改善小組訂定之。 

五、 輔導改善計畫經三級教評會備查後，由本作業要點第四點之輔導改善小組

執行，並於次年辦理評鑑時繳交輔導改善紀錄。 

六、 本作業要點經本校學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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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輔導改善計畫 

教師姓名、職級： 服務單位： 

前次辦理評鑑時間： 

○○學年度第○學期 

前次評鑑結果 教學： 

研究： 

服務及輔導： 

辦理再評鑑時間： 

○○學年度第○學期 

再評鑑結果 教學： 

研究： 

服務及輔導： 

輔導改善小組成員： 

 

後續輔導改善期程與內容規劃： 

 

 

 

 

 

 

系所主管核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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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輔導改善計畫作業要點」（草案）逐點說明 

 

條 文 內 容 說 明 

一、本校為提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

之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依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教師評鑑準則第七條之規定，特

訂定本作業要點。 

明訂立法目的及依據。 

二、民國一百年八月一日前本校已聘之專任副

教授及教授，未通過本校定期辦理之教師

評鑑，且於次一年接受再評鑑仍未通過

者，其所屬系所應依本作業要點提出輔導

改善計畫。 

明訂適用對象。 

三、輔導改善計畫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受輔導教師姓名、職級。 

（二）受輔導教師前次辦理評鑑時間及各評鑑

項目之評鑑結果。 

（三）所屬系所或學院針對教師前次評鑑未通

過之輔導與改善情形。 

（四）受輔導教師辦理再評鑑時間及各評鑑項

目之評鑑結果。 

（五）受輔導教師辦理再評鑑之情況說明。 

（六）系所辦理後續輔導改善之期程與內容規

劃。 

明訂輔導改善計畫之內容。 

四、本作業要點第三點之輔導改善計畫，應由

系所主管召集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 3-5 人

成立輔導改善小組訂定之。 

明訂輔導改善小組之組成方式。 

五、輔導改善計畫經三級教評會備查後，由本

作業要點第四點之輔導改善小組執行，並

於次年辦理評鑑時繳交輔導改善紀錄。 

明訂輔導改善計畫之審議與執行程序。 

六、本作業要點經本校學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明訂本要點之審議、實施及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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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職員生校內就診辦法 

103年 9月 17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一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 

一、 本校學生、教職員工及眷屬、退休人員就診，以國民健保卡辦理掛號者並

持以下任一證件者：依本校與合作診所合作協議書規定，給予掛號費之優

惠。 

(一) 本校學生證。  

(二) 本校教職員工服務證。  

(三) 本校退休人員證件。 

二、 為照顧弱勢學生，本校學生若為低收入、中低收入及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具相關資格者持以下證件予以每年 10次校內診所看診費用補助(掛號費及

部分負擔)。其看診費用由學校「學生公費及獎勵金」項下支應。(註) 

(一) 國民健保卡 

(二) 本校學生證 

*註 1:本案不給付非健保支付之藥物或檢查及診斷證明書等自費項目以及

下列原因所致之醫療費用: 

(1)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未遂）。 

(2)被保險人因非法吸食或施打麻醉藥品。 

(3)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門診手術、門診美容手術、整型或天生畸形、牙

齒、眼部手術、眼鏡、助聽器或其他附屬品。 

(4)健康檢查，療養或靜養。 

*註 2:本案不得與學生平安保險重複申請，且平安保險不給付部份亦不在

本案申請範圍。如因意外如車禍、運動等傷害之非疾病門診，則以學

生平安保險申請流程申請給付。 

*註 3: 本校學生若符合低收入、中低收入或特殊境遇家庭條件且無健保身

分者，持學生證於校內自費看診，其疾病門診之醫療補助則以每診每

次 500元為上限，補助以每年總金額不超過 2,000元為原則。 

三、 外籍生(如國語中心)則由相關業務單位協助就診，並由該生自行負擔醫療

費用。 

四、 本辦法第二點所產生之醫療單據由合作診所憑據及造冊向校方請款。 

五、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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